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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市监书〔2026〕267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838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方永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动‘AI＋明厨亮灶’打造上海食品安全数字化新范式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衷心感谢您对上海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对当前传统监管模式薄弱环节、外卖场景监管链条断裂以及企业转型动力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反映的问题符合当前客观实际，提出的对策建议系统全面、针对性强，对我市进一步提升餐饮食品安全数字化监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您提出的四点对策建议，我局高度重视，会同市财政局、市商务委等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
一、关于“构建智能监管体系，筑牢防控防线”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我局立足市场监管新形势、新任务，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智慧监管体系建设。2024年9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创新和加强餐饮业一体化综合监管的实施意见》，提出拓展非现场监管场景，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2025年11月，市商务委、市经济信息化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市促进餐饮业智能化布局行动计划》，把推广“AI明厨亮灶”系统，作为重点任务来推进，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实现对环境卫生、人员操作规范、异物入侵等24小时智能监测与预警，提升食品安全管控能力。2026年3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若干措施》，提出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风险管控，落实行业部门管理责任，加强食品安全数据对接与信息共享，全面提升智能化监管和数字化管理水平。

二、关于“推进‘透明外卖’工程，构建共治格局”的意见建议

2025年，本市完成《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修订，鼓励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自建交易网站首页或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外卖平台经营活动主页面的醒目位置，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外卖平台应当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提供技术支持。此外，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平台提供者根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是否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展示“无明厨亮灶”、“有明厨亮灶”标识。我局正在通过行政指导等方式，指导平台提供者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将后厨视频向消费者公开，让后厨从“幕后”走到“台前”。我局指导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联合发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倡议，引导全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主动亮后厨，以透明化经营赢得消费者信任。

三、关于“完善激励机制，破解转型难题”的意见建议

2024年，我局推动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促进餐饮食品安全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全面推进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通过引导和督促相结合的方式，对本市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产生的网络服务等费用予以阶段性补贴。同时，我局会同财政部门对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予以政策支持。为进一步提高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的积极性，我局出台《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对150平方米以下的小型饭店和饮品店，且已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的，本市市场监管部门采用免予现场核查、“远程核查”等方式加快许可审批，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四、关于“强化政策宣传，放大社会效应”的意见建议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局依托“随申码”服务体系，充分赋能食品经营许可证二维码（即“食安码”），强化数据协同贯通，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和监督渠道，推动实现“码上监管、码上共享、码上服务、码上共治”共治格局。2025年11月，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的决定》，相关主流媒体对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宣传。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中，我局推进餐饮服务经营者“五净四亮”工作要求，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主动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我局将进一步通过食品安全宣传周、政务新媒体、线下宣讲会等多种形式，对“互联网＋明厨亮灶”相关条款进行系统解读，提升社会知晓度和企业参与度。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会同财政、商务等部门，强化信息共享和协同治理，加大制度供给支持力度，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一是结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压紧压实平台和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二是拓展非现场监管应用场景，提升智慧监管效能。三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的覆盖面和公众认知度。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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